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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

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529,000股，回购注销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由857,057,183股变更为851,528,183股。
2、根据公司2025年度权益分派计划，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价格由8.60元/股调整为8.58元/股。
3、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泰和新材”）于2026年5月11日召开第十二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
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2025年度业绩指标未达到《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设定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公
司拟回购注销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 37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547.20万股。同
时，首次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首次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
预留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因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公司需回购注销其6人持有的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 5.70万股，以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552.90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65%。
本次回购注销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审批程序及实施情况
为完善公司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核心管理团队以及业务骨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公司凝

聚力，实现员工与公司共同发展，公司于2022年实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分别于2022年11月24
日、2023年7月31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422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19,920,000股限制性股票，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上市日分别为2022年12月6日和2023年8月17日。该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和
信息披露情况如下：

1、2022年11月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
审核意见。

2、2022年11月15日，公司收到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烟台市国资
委”）《关于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烟国资〔2022〕65
号），烟台市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2022年11月19日，公司监事会披露《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
示情况说明及审核意见》。自2022年11月8日至2022年11月17日期间，公司通过公司网站公示了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
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4、2022年11月19日，公司对外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2年11月24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其他
相关事宜，并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以及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
全部事宜。

6、2022年11月24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进行
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2 年12月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向347名激励对象授予合计1,881万股的限制性股票。

8、2023年7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进行
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9、2023 年8月1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登记工作，向75名激励对象授予合计111万股的限制性股票。

10、2023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
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1、2024年1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3）。

12、2024年 3月 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14），公司办理完成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250,
0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3%。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864,044,983股变更为
863,794,983股。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等相关事宜。

13、2024年8月16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
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4、2024年9月2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56）。

15、2024年10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9），公司办理完成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500,
0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6%。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863,794,983股变更为
863,294,983股。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等相关事宜。

16、2024年11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
件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7、2024年12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7,025,
600股，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12月6日。

18、2024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74）。

19、2025年2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3），公司办理完成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349,
2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4%。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863,294,983股变更为
862,945,783股。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等相关事宜。

20、2025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1、2025年6月3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43）。

22、2025年7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8），公司办理完成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5,732,
6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66%。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862,945,783股变更为
857,213,183股。

23、2025年8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
条件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4、2025年8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 377,
600股，上市流通日为2025年8月18日。

25、2025年9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6、2025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73）。

27、2025年12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77），公司办理完成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156,
0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2%。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857,213,183股变更为
857,057,183股。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等相关事宜。

28、2026年5月11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
案》。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1、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第八章“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之“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

售条件”中的相关规定，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并解除限售，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业绩指标

净利润增长率

（以 2019-2021 年净利润均值为基

数）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

2023-2025年净利润平均值增长率不低于62%或2025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15%，或不低于

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

2023-2025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不低于 13%或者 2025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16%，或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

2025年资产负债率不高于60%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设定的业绩指标中的净利润增长率目标值未达标，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
对象对应考核年度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其中参加首次授予的310名激励对象涉及限制性股
票519.90万股、参加预留授予的62名激励对象涉及限制性股票27.30万股。

2、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2名激励对象因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涉及限制
性股票27,000股（其中参与首次授予的1人，涉及限制性股票24,000股；参与预留授予的1人，涉及限
制性股票3,000股）；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涉及限制性股票30,000股（其中参与首次授予的2
人，涉及限制性股票21,000股；参与预留授予的2人，涉及限制性股票9,000股），上述6名激励对象已
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根据公司《激励计划》有关规定，公司应对上述激励对
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激励计划》有关规定，公司将对上述总计378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公司拟对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总计 378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共计 5,529,000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857,057,183股的 0.65%；占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当
前未解限股份总数5,529,000股的100%。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未
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由5,529,000股减少至0股。

（三）回购价格及调整
1、调整原因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4日披露了《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股份
后的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6,964,
661.2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前述权益分派方案已经第
十一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续将按照程序推进实施。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四章“限制性股票回购原则”有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
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
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2、调整方法
派息后授予/回购价格调整方法为：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

性股票授予/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本次调整前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回购价格P0为8.60元/股。
3、调整后授予/回购价格
依上述调整方法，本次调整后授予/回购价格=调整前价格（8.60元/股）-2025年度每股派息额

（0.02元/股）=8.58元/股。
4、定价依据及价格
根据《激励计划》第八章“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有关规定，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

达标或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导致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未成就的，对应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且不
得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调整后授予/回购价格与回购时股票市场价格孰低值回购。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三章“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有关规定，激励对象辞职、因个人原
因被解除劳动关系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回购价格为调整后授予/回
购价格与回购时公司股票市场价格的孰低值；激励对象因调动、免职、退休、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等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同
期银行存款利息回购注销。

因此，因公司业绩考核未达标的372名激励对象，回购价格为8.58元/股；因个人原因离职的4名
激励对象，回购价格为8.58元/股；因客观原因离职的2名激励对象，回购价格为8.58元/股加上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之和。

（四）回购金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的资金总额约为人民币4,745万元（最终结果以实际情况为准），均来源于公

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5,529,000股后，公司总股本由857,057,183股变更为851,528,183股，股

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1
2

合计

股份类型

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回购前

股数（股）

6,411,075
850,646,108
857,057,183

占比

0.75%
99.25%
100.00%

变动数（股）

-5,529,000

-5,529,000

本次回购后

股数（股）

882,075
850,646,108
851,528,183

占比

0.10%
99.90%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无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此次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毕。
相关事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以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
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和积极性。

五、本次回购注销计划的后续工作安排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而失效的权益数量将根据授予日确定的公允价值
进行年度费用摊销的调整；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并注销后，减少公司此部分对应的因回购义务所确认
的负债，并相应减少库存股、股本，差额调整资本公积。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规定，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办理本次回
购注销及相应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公司章程》修改等相关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经认真审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公司2025年度业绩考核指标未达到《管理办法》《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首次授予
和预留授予的37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547.20万股。同时，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因个人原因
离职的4名激励对象和因客观原因离职的2名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5.70万股。

七、法律意见书
山东松茂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获得必要的内部批准

和授权，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考核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次回购
注销尚需取得公司股东会批准；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资金来源、股本变动
情况符合《公司法》《考核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以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应就本次回购注销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中国法律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相关决议；
3、山东松茂律师事务所关于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254 证券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2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相关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28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8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
2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22日
7、出席对象：
（1）截止2026年05月22日下午15:0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
东），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授权委托书附后。

（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嘉宾。
8、会议地点：山东省烟台市黄渤海新区海滨路240号泰和新材国际创智中心（八角国际会展中心

北侧），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2、上述议案均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及各议案相
关公告详见2026年5月1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3、第2项议案将以特别决议做出，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
过。

4、上述2项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意欲参加现场股东会的股东，请于 2026年 05月 26日下午 16:00前利用电话、传真或者信函报

名，也可直接到公司报名。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深圳股票账户卡原件；个人股东委托他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股东授
权委托书原件。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深圳股票账户
卡原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应出示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深圳股票账户卡原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
公证。

参加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请于2026年05月28日14:20前到场，履行必要的登记手续。
2、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黄渤海新区海滨路240号泰和新材国际创智中心（八角国际会展中心北

侧）；邮编：265503；电话：0535-6394123；传真：0535-6394123；邮箱：securities@tayho.com.cn；联系人：
董旭海、于礼玮。

3、本次股东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见“附件1”。

五、投票注意事项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网络投票系统重复

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

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3、股东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

出席股东会，纳入出席股东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4、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
业部查询。

六、备查文件
1、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12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254”，投票简称为“泰和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5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5月28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
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
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6年

05月28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如同意相关议案，则在该议案下方的“同意”一栏后划“√”；如反对，则在“反对”栏后划“√”；
如弃权则在“弃权”后划“√”。某一议题多选或漏选视为弃权（不影响其他议题表决的有效性）。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1、是 □ 2、否 □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6-029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11

日在本公司召开，公司董事长宋西全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董事初航正
先生、唐长江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1、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确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唐长江先生（独立
董事）、宋西全先生（董事）、王洪光先生（独立董事）担任提名委员会委员（相关简历附后），其中唐长江
先生为主任委员。

2、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宋西全先生为第十二届董
事会董事长（相关简历附后）。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3、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聘任总裁的议案，聘任迟海平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

三年（相关简历附后）。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4、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确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王晨明女士（独立

董事，注册会计师）、初航正先生（董事）、唐长江先生（独立董事）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相关简历附
后），其中王晨明女士为主任委员。

5、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聘任副总裁及总会计师的议案，聘任马千里先生、杜
玉春先生为公司副总裁，顾裕梅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相关简历附后）。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其中聘任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6、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聘任董旭海先生为董事会
秘书，任期三年（相关简历附后）。

董旭海先生已经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董旭海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黄渤海新区海滨路240号泰和新材国际创智中心（八角国际会展中心北

侧）
邮编：265503
电话: 0535-6394123
传真: 0535-6394123
电子邮箱: dongxuhai@tayho.com.cn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7、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确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邱新平先

生（独立董事）、王晨明女士（独立董事）、王洪光先生（独立董事）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相关简
历附后），其中邱新平先生为主任委员。

8、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确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宋西全先生（董事
长）、迟海平先生（董事、总裁）、邱召明先生（职工董事）、马千里先生（董事、副总裁）、李贺先生（董事）、

顾丽萍女士（董事）、邱新平先生（独立董事）担任战略委员会委员（相关简历附后），其中宋西全先生为
主任委员。

9、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董事宋西全先生、迟海平先生、马千里先生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根据相关规
定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详见2026年5月1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山东松茂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详见2026年5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山东松茂律

师事务所关于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法律意见书》。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批准。
10、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

意公司股份总数由 857,057,183股减少 851,528,183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57,057,183元变更为人民
币851,528,183元。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代表在股东会通过该议案后，办理上述注册资本变更相关的
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等全部事宜。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详见2026年5月1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批准。
11、以11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决定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详见 2026年 5月 1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2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宋西全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工程技术应用研

究员，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本公司芳纶筹建办主任、芳纶事业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总经理。2005年4月起任公司董事，2009年10月至2019年8月任公司总经理，2013年4月至今任
国家芳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2018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目前兼任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烟台泰和乐彩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宋西全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无亲属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票700,000股。

迟海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烟台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程师、设计室主任，本公司市场部副部长、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氨纶事业
部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08年5月至2020年6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0年8月至
2019年8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9年8月至今任公司总裁。目前兼任烟
台裕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迟海平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票560,000股。

邱召明先生，中国籍，汉族，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级
工程师，三级调研员。2008年7月至2021年12月，历任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员、部长助理，
烟台泰和兴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副部长、战略规划部
部长、对位芳纶国内营销部部长；2021年 12月至 2022年 7月，任莱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2022年7月至2025年7月，任莱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莱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主任、工委
书记；2025年7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2025年8月起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目前兼任
烟台裕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烟台泰和兴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召明先
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马千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博士，正高级工程师。
曾任本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总经理助理、总工程师。2005年 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06年 12月至
2017年 5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 4月至今任国家芳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2017年 7月至
2021年3月任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目前兼任烟台
经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宁夏宁东泰和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烟台泰和新材高分子新材料研究
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泰和新材（宁夏）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马千里先生与公司其
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票
315,000股。

初航正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1998年7
月至2025年6月，历任烟台市芝罘区国有资产管理局科员，烟台市芝罘区组织部组织科科员，烟台市
预算外资金管理处科员（市财政局办公室帮助工作），烟台市财政科学研究所副主任（市财政局办公室
帮助工作），烟台市财政局办公室副主任、行政事业资产科副科长、综合科科长（其间挂职任海阳市方
圆街道宅子头村第一书记、主持烟台市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心工作），烟台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党支部委员、董事、副总经理，烟台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烟台市
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烟台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职工董事、工会主
席等。2025年6月至今，任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2025年8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初航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在公
司控股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处任职。

李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经济师。2002年
8月至2014年8月，历任海阳市二十里店镇团委副书记，海阳市碧城工业区管委招商部副主任，烟台市
国资委企业改革科副科长；2014年8月至2019年2月，任烟台市人民政府外派监事会专职监事；2019
年2月至2021年8月，任烟台市审计局企业审计科、派出二科正科级干部；2021年8月至2021年12月，
任烟台市审计局农业审计科科长；2022年1月至今，在国丰控股任职，2022年2月起任公司董事。目
前兼任烟台蓝天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烟台市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李贺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在公司控股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顾丽萍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历任烟台交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事员、企业发展部部长助理、企业管理部副部长；烟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部部长、烟台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烟台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2020年 1月至 2020年 5月，任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规管理部部长；2020年 5月至
2022年8月，任合规管理部部长兼审计监督部部长。2022年8月至今任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0年6月至2025年10月任公司监事，2025年10月起任公司董事。顾丽
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在公司控股股东烟台国丰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处任职。

唐长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曾任深圳市鑫宇环
检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8月至今担任广东省电池行业协会秘书长，2023年4月起任公司独立
董事。目前兼任星源材质独立董事、盟固利独立董事。唐长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已取得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邱新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出生，汉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物理化学专业
博士学位。1996年5月至今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工作，现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燃
料电池，液流电池等先进化学电源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科技论文200余篇，申请专利30余项，荣获教
育部自然科学奖1项，北京市政府科学技术奖2项。2026年5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4月至今
担任国轩高科独立董事。邱新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王晨明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出生，汉族，会计学博士、正高级会计师、副研
究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全国会计领军人才，财政部内控标准委员会咨询专家，原财政部政府会计准则
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咨询专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正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委会第二
届委员。2026年5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目前兼任太阳纸业独立董事。王晨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王洪光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出生,汉族，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工商企业管
理专业，高级新材料技术与应用工程师。2016年1月至今任北斗启明（北京）节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2026年5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兼任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协会健康安全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会
长、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新能源与碳中和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洪光先生深耕石化领域，专注于
石油化工行业的环保、安全、节能、智能装备、仓储物流以及双碳发展等领域相关项目，具备极为丰富
的石油化工行业项目运营管理经验。王洪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
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已取得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杜玉春先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
师。曾任公司销售区域经理、对位芳纶事业部副总经理、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兼芳纶销售部经理、烟台
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23年10月起任公司副总裁。目前兼任宁夏宁东泰和新材有
限公司董事、烟台经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杜玉春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无亲属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票119,000股。

顾裕梅女士，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公司会计、财务部部长助理、审计部副部长、部长、副总会计师。2011年4月至2021年6月任公司
财务部部长，2014年4月起任公司财务负责人，2017年5月起任公司总会计师。目前兼任宁夏宁东泰
和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烟台裕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顾裕梅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票315,000股。

董旭海先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出生，汉族，硕士，正高级经济师。曾任烟台泰和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科员、证券部部长助理、证券部副部长、部长。2008年至2021年7月任证
券事务代表，2013年3月至2020年10月任公司证券部部长，2020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目
前兼任烟台裕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董旭海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
亲属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票 136,500股。董旭海先生于
2009年7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上述人员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6-027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第五次职工代表大会于2026年5月9日召开，会议以无记名
投票的方式选举邱召明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相关简历附后），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附：邱召明先生简历
邱召明先生，中国籍，汉族，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级

工程师，三级调研员。2008年7月至2021年12月，历任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员、部长助理，
烟台泰和兴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副部长、战略规划部
部长、对位芳纶国内营销部部长；2021年 12月至 2022年 7月，任莱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2022年7月至2025年7月，任莱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莱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主任、工委
书记；2025年7月至今，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2025年8月起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目前兼任
烟台裕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烟台泰和兴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召明先
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邱召明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规定的情
形，亦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6-028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1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6年5月11日9:15—9:25,9:30—11:

30 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6年5月11日9:15-

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黄渤海新区海滨路240号（八角国际会展中心北侧），公司会

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西全先生
7、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6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22,091,83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721%（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57,057,183股，其中回购专户中
库存股8,824,123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48,233,060股）。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
托代表 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11,050,6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704%；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4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041,1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017%。

8、全体董事均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列席会议。
9、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张雨薇、于洪宾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式书面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

决，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批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321,380,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7791%；反对 458,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422%；弃权253,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0.0787%。表决结果为“通过”。

2、关于批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321,380,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7791%；反对 458,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422%；弃权253,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0.0787%。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28,2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3.6700%；反对
45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0757%；弃权253,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2.2543%。

3、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2025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95,455,999.64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年度无需提取盈余公积，加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2,083,
352,079.24元，减当年对股东的分配 42,706,083.00元，可分配利润余额为 2,336,101,995.88元（按照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口径计算，2025年实现净利润41,464,894.92元，可分配利润余额为1,952,
529,135.75元）。

因公司实施股份回购事项，根据相关规定，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8,824,123股不
参与本次利润分配。为积极回馈投资者，公司2025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股份后的数量（截至议案审批日，共计 848,233,06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6,964,661.20元（含税），本次利
润分配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未分配利润余额2,319,137,
334.68元、资本公积余额4,085,731,339.27元，留待以后分配。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总数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利润分配
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总数为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并将另行公告。

表决情况为：同意 321,411,2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7887%；反对 449,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394%；弃权23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0.0719%。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59,1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3.9447%；反对
44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9956%；弃权23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2.0597%。

4、关于批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321,373,5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7770%；反对 454,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410%；弃权264,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0.0820%。表决结果为“通过”。

5、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公司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聘

期一年，审计费用为人民币102万元，授权公司经营层与其签署相关协议。
表决情况为：同意 321,338,4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7661%；反对 454,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410%；弃权299,2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0.0929%。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86,3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3.2972%；反对
45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0401%；弃权299,2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2.6627%。

6、关于批准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同意2026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进行

购买原料、能源、租赁其管廊等事项交易，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人民币47,300.00万元。
针对本项议案，关联股东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国泰诚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

了回避，其所持股份数量188,892,961股不计入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非关联
股东266人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33,198,878股。

表决情况为：同意132,456,0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4423%；反对
45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409%；弃权288,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168%。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96,9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3.3910%；反对
45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0401%；弃权288,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2.5689%。

7、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含子公司）按照持股比例为子公司烟台泰和新材销售有限公司、宁夏宁东泰和新材有

限公司、宁夏宁东泰和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宁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责任公司四家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
及综合授信事宜提供担保，累计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
对象的最高担保额度为2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担保对象的最高担保额度为10亿元），并授
权公司董事长在股东会通过该议案后与有关方面签订相关协议。

表决情况为：同意 321,350,3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7698%；反对 458,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422%；弃权283,3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0.0880%。表决结果为“通过”。

8、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含子公司，以下同）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公司自本计划审批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任一时点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总额不超过6,000万美元（或等值外币），交易金额在上述额度范围及期
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展期交易不重复计算。授权董事长会同经营层行使该项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
律文件，同时授权财务部门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负责套期保值业务的具体办理事宜。

表决情况为：同意 321,349,1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7694%；反对 459,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426%；弃权283,3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0.0880%。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97,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3.3927%；反对
4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0864%；弃权283,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2.5209%。

9、关于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321,331,9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7641%；反对 510,

500，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585%；弃权 249,3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0.0774%。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479,9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3.2397%；反对
5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5419%；弃权249,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2.2184%。

1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办公地址由“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黑龙江路10号”搬迁至“山东省烟台市黄渤海新区

海滨路240号”，注册地址相应变更。同意对《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等涉及公司注册地址的文件，一
并进行相应修改。

表决情况为：同意 321,356,3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7717%；反对 454,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410%；弃权281,3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0.0873%。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作出，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表
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04,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3.4568%；反对
45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0401%；弃权281,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2.5031%。

11、关于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向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每人每年支付津贴人民币80,000元（含税）。
表决情况为：同意 321,372,3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7766%；反对 439,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1365%；弃权279,9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0.0869%。表决结果为“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520,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3.5991%；反对
43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9102%；弃权279,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2.4906%。

12、关于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非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宋西全先生、迟海平先生、马千里先生、初航正先生、

李贺先生、顾丽萍女士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2.01关于选举宋西全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317,247,93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4961%，超过出席会议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6,395,85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6.9039%）。
12.02关于选举迟海平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317,049,73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4346%，超过出席会议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6,197,6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5.1405%）。
12.03关于选举马千里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321,493,93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144%，超过出席会议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641,8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4.6804%）。
12.04关于选举初航正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317,049,43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4345%，超过出席会议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6,197,34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5.1377%）。
12.05关于选举李贺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317,048,88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4343%，超过出席会议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6,196,79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5.1329%）。
12.06关于选举顾丽萍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317,049,59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4345%，超过出席会议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6,197,50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5.1392%。
13、关于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唐长江先生、邱新平先生、王晨明女士、王洪光先生为公

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3.01关于选举唐长江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317,188,52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4777%，超过出席会议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6,336,43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6.3752%）。
13.02关于选举邱新平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317,136,42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4615%，超过出席会议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6,284,33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5.9117%）。
13.03关于选举王晨明女士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317,052,23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8.4354%，超过出席会议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6,200,15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5.1627%）。
13.04关于选举王洪光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320,012,22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3543%，超过出席会议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结果为“当选”。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9,160,14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1.4977%）。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张雨薇、于洪宾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山东齐鲁（烟
台）律师事务所关于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详见2026年5月12
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山东齐鲁（烟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1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2025年度业绩指标未达到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设定
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公司拟回购注销372名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年度不得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合计5,472,000股。同时，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2名激励对象因客观原因与公司解除
劳动关系，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其持有的未解除限售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57,000
股，以上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5,529,0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857,
057,183股变更为851,528,183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57,057,183元变更为人民币851,528,183元。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鉴于上述注册资本的变更，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1
2

修订前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57,057,183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 857,057,183股，全

部为普通股。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51,528,183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数为 851,528,183股，全部为

普通股。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三、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

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代表办理上述注册资本变更及章程修订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
备案等全部事宜，最终变更内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四、备查文件
1、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2726 证券简称：ST龙大 公告编号：2026-067
债券代码：128119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冻结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查询到控股股东蓝润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润发展”）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
除冻结登记，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蓝润发展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冻结数量

（股）

189,112,687

占其所持有股份比

例

66.6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7.52%

解除冻结

类型

司法再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目前，蓝润发展累计冻结股份数量如下：
股东名称

蓝润发展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283,885,800
持股比例

26.31%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

52,823,113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8.6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89%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蓝润发展所持公司部分股票累计司法冻结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与控股股东蓝润发展在资产、业务、财
务等方面保持独立，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726 证券简称：ST龙大 公告编号：2026-068
债券代码：128119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被刑事拘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蓝润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通
知，公司实际控制人戴学斌先生因涉嫌刑事犯罪已被达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戴学斌先生未在公司担任职务，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决策。目前，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均正常履职，董事会运作正常，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公司将积极、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726 证券简称：ST龙大 公告编号：2026-066
债券代码：128119 债券简称：龙大转债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具体情况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连续3个交易日（2026年5月7日、2026年5

月8日、2026年5月11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1、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除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信息外，公司、控股股东、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且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2、公司于 2026年 4月 29日发布了 2025年年度报告和 2026年一季度报告，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

司已披露的相关报告为准。
3、公司股票自 2026年 4月 30日起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龙大美食”变更为“ST龙

大”，证券代码仍为“00272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2026-051）。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站（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1日


